
寻财发〔2016〕69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
赣州市恒茂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经查，你公司在2015年11月26日下午3时由瑞金市添盛采购代理有限公司组织的寻乌县人民法院对监控系统、现场执法记录仪、碎纸机、档案消毒机、档案柜、会议椅项目（项目编号：RJTS2015-XW-X090）中品目三碎纸机取得预中标候选人资格，2016年7月1日，你公司以“联系厂家被告之该品牌型号已停产”为由，向瑞金市添盛采购代理有限公司提出放弃该项目预中标候选人资格的申请。

你公司的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了政府采购诚实信用的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二条第三款“未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规定及询价通知书12.3.4成交后无正当理由不与采购人签订合同的，响应保证金不予退还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公司作如下处罚：

一、没收你公司的投标保证金400元整，上缴国库；

二、禁止你公司参与此项目的重新招投标。

寻乌县财政局

2016年7月25日

	抄送：县监察局、县人民法院、瑞金市添盛采购代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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